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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投保約定事項 

一、廠商依契約約定辦理之保險，其內容如下： 

（一）承保範圍：履約標的及履約場所。 

（二）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三）被保險人：以機關、廠商、契約全部分包廠商列為共同被保險人，另有選列營造綜

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者，應將機關列為定作人。 

（四）保險金額及自負額： 

1.安裝工程(財物)綜合保險或營造綜合保險： 

(1)本採購附加條款如下： 

A.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增加之保險金額在第 9點所訂額度以內，

自動納入承保範圍。 

B.加保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C.受益人附加條款(以賠款逕付主辦機關。但不含責任保險)。 

D.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2)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A.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A)每一人體傷或死亡保險金額不低於 500萬元，自負額不得高於 5,000元。 

(B)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保險金額不低於 2,000萬元，自負額不得高於 5,000元。 

(C)每一事故財物損害保險金額不低於 1,000萬元，自負額不得高於 1萬元。 

(D)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不低於 5,000萬元。 

 B.財物損失險：契約價金總額，自負額規定如下： 

(A)每一事故天災、試車自負額為 1萬元。 

(B)其他自負額不得高於 1萬元。 

C.鄰近財物險： 

(A)每一事故財物損害保險金額不低於 1,000萬元，自負額不得高於 1萬元。 

(B)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不低於 5,000萬元。 

2.雇主意外責任險(甲式)：本款保險採社會保險優先給付後，再就雇主意外責任險予

以給付。本機關監造人員納入雇主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 

(1)保險金額及自負額約定如下： 

A.每一人體傷或死亡保險金額不低於 650萬元，自負額不得高於 2,000元。 

B.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保險金額不低於 2,600萬元，自負額不得高於 2,000元。 

C.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限額不低於 6,500萬元。 

3.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或鍋爐保險：依保險標的物價值投保。 

4.廠商依契約約定投保之保險公司應具有政府發給之合法證照且於國內從事營業者，

所投保之保險單應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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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契約變更增加或減少契約價金或工期展延時，廠商應依第 9點規定辦理加保、減保

或展延保險期限，否則機關得暫停給付查驗款。 

（六）廠商與保險公司簽訂之保險契約(保險單)上應加註下列特約或附加條款： 

1.保險公司於履行賠償責任支付保險金前應先通知機關，機關得視事故之善後處理情

形，自接獲通知之次日起 15日內通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金方式，如未依約定通知或

未依機關之指示方式支付保險金時，其支付不生效力。 

2.本保險單之任何變更或終止，未經機關同意不生效力。但有利於機關者，不在此限。

保險期間內，如必須變更被保險人時，保險公司應依機關之通知辦理變更。 

3.保險公司不得以未收取保險費而自保險金中抵銷。 

4.特約或附加條款效力優於原條款。 

除上列投保項目外，廠商得依實際需要自行加保。 

二、保險單記載契約約定以外之不保事項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廠商負擔。 

三、廠商向保險人索賠所費時間，不得據以請求延長履約期限。 

四、廠商未依契約約定辦理保險、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賠者，其損失或損

害賠償，由廠商負擔。 

五、保險單正本 1份及繳費收據副本 1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機關收執。 

六、廠商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車輛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汽機車第三人責

任險。其依法免投勞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之。 

七、依法非屬保險人可承保之保險範圍，或非因保費因素卻於國內無保險人願承保，且有保

險公會書面佐證者，應於辦理保險時向機關提出釐清並依契約第 1條第 3款辦理。 

八、本採購案件廠商應依契約約定辦理投保，其保險費由機關納編於管理費相關項目中，由

廠商向保險公司辦理投保。 

本投保約定事項之雇主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不包括雇主，雇主有進入工址現場需要者，

應投保意外險，且保險金額不得低於雇主意外責任險保險金額規定，保單及繳費收據影

本應於進場前送機關核備。機關對於廠商、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

財物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九、加保、減保及展延保險： 

(一)採購案件如因契約變更致增加或減少契約價金，達原契約總價百分之 10時，應辦理

加保或減保，其費用依第 8點納編於管理費相關項目，並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總價比

例增減之，機關不另行給付保險費。 

(二)廠商經機關通知或同意後，如未依規定辦理減保致未能獲得保險公司退還保險費時，

悉由廠商自行負責。 

十、保險事故發生而有支付保險金之情形者，如未達保險契約規定之賠償限額時，廠商仍應

本於風險管理自行視需要評估是否辦理加保；如已達保險契約規定之賠償限額而失效

時，廠商應自行負擔保險費辦理加保，其辦理結果應報請機關核備。有違反者，機關得

暫停給付查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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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廠商於保險事故發生時應立即處理，同時協調保險公司理賠及配合辦理會勘鑑定、提

供理賠資料等，並應自行負擔約定之自負額，其結果應儘速通知機關。 

廠商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之期間，不得據以請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計工期。 

採購案件如發生災害或事故，廠商應於保險公司辦理勘查確認後立即復工，不得藉故

停工，否則所造成之損失及延誤之工期由廠商自行負責，並依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採購案件發生災害須修復時，應由廠商依契約辦理，機關則應將獲自保險公司之賠償

金額交付廠商。 

十三、在保險期限內之採購案件，如屬不可歸責廠商之解除或終止契約時，廠商應於 3 日內

向保險公司書面通知終止保險契約。 

十四、機關及廠商均應避免發生採購法主管機關訂頒之「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所載情

形。 

 

 

 

 

 

 

 

 

 

 

 

 

 

 

  

 

 

 


